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公司拟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发表如下事

前认可意见： 

自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以来，交易各方及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但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且永乐影视经对 2016

年其公司业绩估算后发现与已公告的 2016 年承诺业绩存在一定差异，结合本项

目综合分析，交易相关方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不够成熟，重组

进展无法达到各方预期，各方经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维

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在目前状况下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基于审慎判断、综合考虑各种

情况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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